2010年 《普通高校招生计划》补充通知（一）

一、艺术类（理科）--本科B批美术类5156西南大学  02艺术设计专业计划数为2调整到艺术（理科）本科C批美术类招生，院校代码、专业代码、计划数均不变，专业原公布采用省艺术统考成绩改为专业采用校考成绩，且上省本专业统考合格线和省定文考分数线。

二、艺术类（文科）----本科B批6261商丘师范学院音乐类、美术类、舞蹈类、摄影类、编导类各专业调整到本科C批次招生，院校代码、专业代码、计划数、各对应类别均不变，专业原公布采用省艺术统考成绩改为专业采用校考成绩，且上省本专业统考合格线和省定文考分数线。

三、理工类、文史类本科一批1001福建农林大学会计学、工商管理、金融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四个专业原公布“第一年在南平校区就读，后三年在福州校区就读”更改为“四年均在福州校区就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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